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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超额奖励发放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了规范公司的薪酬管理，激励核心管理团队发挥个人潜能，鼓励超越经营责任

要求目标，通过价值共创，实现利益共享，进而达到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目的，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

超额利润业绩奖励（简称超额奖励）指公司在超额完成计划利润目标后，与创造

价值的关键岗位员工分享超额利润的激励方式。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盛和资源总部及各考核单位，主要用于激励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目标

达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岗位人员，具体指：

（一）总部：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

（二）考核单位：中高层核心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具体奖励对象，由考核单位

自行确定。

第二章 利润目标确定与调整

第四条 利润目标设定

（一）目标设定的原则

1、基于公司总业绩增长的需要和行业平均发展速度；

2、基于各考核单位所处发展阶段、发展速度、经营范围、净资产规模并参考过往

经营数据；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与总经理经充分酝酿后确定。

（二）目标设定依据

以多占有资源多创造价值为导向，各考核单位以纳入该单位考核范围的净资产为

基础确定年度净利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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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利润目标调整

当发生以下重大事项，将对各考核单位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时，经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总经理办公会（本办法中特指上市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利润目标可调整：

（一）国内外政治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

（二）政策扶持，如政策加大对所在企业的扶持力度，提供财政补贴；

（三）重大投资项目，如公司资产重组或所在企业重大设备投入等；

（四）外部资本进入，如公司引入大量外部投资，加速所在企业的发展；

（五）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如金融危机等；

（六）发生不可抗力的灾害时，如地震、洪水、火灾等。

原则上对业绩出现重大不利影响时，首先确保年绩效工资影响幅度，再决定是否

继续享用超额奖励的分配。

第三章 超额奖励总额核算

第六条 超额奖励提取比例

各考核单位实际净资产收率达到超额奖励提取条件，超额完成利润目标，且符合

绩效考核管理制度要求，按比例分段提取超额奖励。即，实际净资产收益率每提高一

个区间档次，对应的超额奖励提取比例便相应递增，超额奖励总额为各分段提取金额

之和。超额奖励分段提取比例不得超过附件《超额奖励分段提取比例》确定的标准。

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制定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上市公司总部员工按照考核单位平均超额利润奖励执行。

第七条 超额奖励提取比例影响因素

超额奖励提取比例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公司净利润目标设定的挑战性与难度；

（二）可分配利润的总额对被激励对象的激励性。

第四章 奖励对象及分配比例确定

第八条 超额奖励对象及分配比例

（一）总部激励对象及分配比例由公司总经理确定。

（二）各考核单位奖励对象及分配比例由所在公司总经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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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超额奖励分配核算

各考核单位超额奖励总额度=Σ（实际完成净利润-净利润目标）×对应超额利润

奖励提取比例

个人分配额度=奖励总额度×个人分配比例

实际完成净利润是指公司绩效考核制度有关考核原则确定的各考核单位当年度考

核完成的净利润。各考核单位年度考核结果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

第五章 奖励支付

第十条 超额奖励支付

（一）超额奖励实行递延支付，第一年超额利润奖励的发放金额为超额奖励总额

度的 70%（产生并提取超额奖励的年份为 N年，第一年发放时间为 N+1 年），第二年

（即 N+2 年）发放金额为超额奖励总额度的 20%，第三年（即 N+3 年）发放金额为提

取金额的 10%。

（二）所有奖励收益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发放。

（三）分配对象在激励周期内因工作需要而发生岗位或职务变动的，且新旧岗位

的奖励分配金额不一样的，则按照新旧岗位的工作时间分别按比例计算。

（四）如果分配对象在多个下属公司任职，以承担主要经营责任的公司为主体进

行分配，特殊情况的由总经理办公会批准后执行。

第十一条 其他

（一）在递延支付期间出现跨公司调动，继续享有原公司奖金剩余超额奖励额度

的分配；

（二）离职人员不再享受剩余超额奖励额度的分配，也不继续参与离职当年新产

生的超额奖励分配。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其他

本办法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第十三条 附件

附件：《超额奖励分段提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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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超额奖励分段提取比例

按照下表中的实际净资产收益率对应比例分段累计提取超额利润奖励：

实际净资产收益率 X 超额利润奖励提取比例（分段累计）

6%＜X≤7%的部分 10.00%

7%＜X≤8%的部分 10.80%

8%＜X≤9%的部分 11.60%

9%＜X≤10%的部分 12.40%

10%＜X≤11%的部分 13.20%

11%＜X≤12%的部分 14.00%

12%＜X≤13%的部分 14.80%

13%＜X≤14%的部分 15.60%

14%＜X≤15%的部分 16.50%

15%＜X≤16%的部分 17.40%

16%＜X≤17%的部分 18.30%

17%＜X≤18%的部分 19.20%

18%＜X≤19%的部分 20.10%

19%＜X≤20%的部分 21.00%

20%＜X≤21%的部分 21.90%

21%＜X≤22%的部分 22.80%

22%＜X≤23%的部分 23.70%

23%＜X≤24%的部分 24.60%

24%＜X≤25%的部分 25.50%

25%＜X≤26%的部分 26.40%

26%＜X≤27%的部分 27.30%

27%＜X≤28%的部分 28.20%

28%＜X≤29%的部分 29.10%

29%＜X≤30%的部分 30.00%

X>30%的部分 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专题研究确定

考核单位实际净资产收益率超过目标值的，方可进行超额利润奖励。


